附件2

×××确认参加珠江水利综合技术与网络信息中心（河湖保护与建设运行安全中心）

××岗位面试

珠江水利综合技术与网络信息中心（河湖保护与建设运行安全中心）：

本人×××，身份证号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，报考××岗位，已进入该岗位面试名单。我能够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加面试。

姓  名（考生本人手写签名）：

日  期：

身份证扫描件粘贴处

确定参加面试的考生请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2025年3月17日17：00前，将上述确认书（附件2）以及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报考证明（附件4），扫描发至邮箱zjwjszxhr2018@163.com。
2.2025年3月18日（上午9：00-11：30，下午14：30-16：30）携带相关材料原件，至珠江水利大厦南楼（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80号）709室进行现场查验。

现场查验的原件材料包括：本人身份证、本（专）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（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）、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报考证明、具有报考岗位要求的相关工作经历证明材料，及报考岗位需要的其他证明材料原件。

